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终止上市后去向安排的说明

由于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股份”或“公司”）经营

状况不佳，现金流持续恶化，公司经营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公司控股股东济高（济南）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的上市交易，并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退市板块继续交易（以下简称“本次终止上市”）。

公司本次终止上市后去向安排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公司终止上市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的审议程序：

1.2025 年 3 月 21 日，玉龙股份召开 2025 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2.2025 年 3 月 21 日，玉龙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后聘请代办机构以及股份托管、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玉龙股份

终止上市后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的方案，授权经理层全权办理本次

终止上市后有关工作；

3.2025 年 4月 7日，玉龙股份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待取得上交所



对玉龙股份本次终止上市的决定后，公司经理层有权办理本次终止上市后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的挂牌转让工作。

二、关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的分

析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的

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31 号）相关规定，退市公

司直接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进入退市板块挂牌

转让。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的《关于

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股转系统公告〔2022〕166 号）

相关规定，退市板块，是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原证券

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退市公司应

确保公司股票及时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保障投资者的交易权利。《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主动终止上市的公司可以选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或转让其股票，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安排。

因此，公司终止上市后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

公司板块挂牌转让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

利于在公司退市之后能尽可能的保持股票的流动性，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的后续工

作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聘请代办机构以及股份托管、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

会授权经理层办理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有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与一家具有主办

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代办机构”）签订协议，委托该代办机构

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

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事宜；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协议，股票终止上市后，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全部股份的托管、登记和结算机构；办理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以及进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事宜等工作。

为顺利完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挂牌转让，根据《关

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公司将尽快聘请代办机

构，协助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说明。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

上市后去向安排的说明》之盖章页）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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